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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Zheng Li Holdings Limited
正 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83）

股權高度集中

本公告乃應聯交所之要求就本公司之股權於2017年5月24日高度集中於極少數股東一
事而發出。

鑒於股權高度集中於數目不多之股東，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應注意，即使少量股份成
交，股份價格亦可能大幅波動，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本公告乃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要求就正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
之股權於2017年5月24日高度集中於本公司極少數股東（「股東」）而發出。

股權高度集中

本公司注意到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於2017年6月8日發出一份公告（「證
監會公告」）。

誠如證監會公告所披露，證監會最近就本公司之股權分佈完成查訊。證監會之查訊結果
顯示，於2017年5月24日，有12名股東合共持有102,660,000股本公司股份（「股份」），相當
於已發行股份之20.53%。有關股權連同由公司二名主要股東持有之375,000,000股（佔已發
行股份75.00%），相當於公司於2017年5月24日已發行股份總額之95.53%。因此，公司只
有22,340,000股（佔已發行股4.47%）由其他股東持有。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
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除證監會公告所提供的資料外，董事會確定其並無進一步
得悉上述12名股東之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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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證監會公告，本公司於2017年5月24日之股權架構如下：

所持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份
（股數） 總額百分比

（%）

Kelvin Lim先生（附註1） 281,250,000 56.25
世豪企業有限公司（附註2） 93,750,000 18.75
十二名股東 102,660,000 20.53
其他股東 22,340,000 4.47

  

合計 500,000,000 100.00
  

附註1： Kelvin Lim先生為公司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附註2： 世豪企業有限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Zhou Yunchuan先生及Ng Geok Luan女士分別合法及實益擁有55%
及45%。

誠如證監會公告所述：

‧ 本公司於2016年11月8日以配售方式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創業板」）上
市，配售股份為125,000,000股，相當於已發行股本之25%，配售價為每股0.4港元。公
司股份上市首天之收市價為4.76港元，較配售價格高出10.9倍。

‧ 由2017年1月19日起，本公司的股價開始顯著上升。於2017年2月15日公司之收市價
為10.1港元，較2017年1月18日之收市價5.0港元高出102%。隨後，在2017年2月16日至
2017年3月20日期間，公司股價介乎9.35港元至10.0港元之間，及後快速回落至2017年
4月13日之收市價5.0港元。

‧ 在此期間，本公司，除其他外，於2017年3月27日公佈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之全年
業績，錄得虧損571,000新加坡元，而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則錄得1,716,000新加
坡元溢利。

‧ 於2017年4月13日股價低見5.0港元之後，本公司的股價開始持續上升。於2017年5月
24日公司之收市價為10.2港元，較2017年4月13日之收市價5.0港元高出104%。

‧ 於2017年6月7日，本公司股份收報10.52港元，較每股0.4港元的最初配售價高出25.3
倍。

上述資料摘錄自證監會公告，而董事會並無獨立核實的有關資料，除根據本公司備存
Kelvin Lim及世豪企業有限公司所持股權的權益披露外。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證監
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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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持股量

基於可得的資料及董事會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本公司確認，於2017年5月24
日及本公告日期，公眾持有已發行股份不少於25%，因此本公司已維持創業板證券上市
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所規定的充足公眾持股量。

鑒於股權高度集中於數目不多之股東，即使少數股份成交，股份價格亦可能大幅波動，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正力控股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Kelvin LIM

香港，2017年6月8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Kelvin LIM先生、蔡文豪先生、林光裕先生及王靖安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杜先杰先生，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卜美佑女士、劉驥先生及梁耀祖先生。

本公告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的規定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各
董事願就本公告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深知及確信，本公告所載資
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且無誤導或欺詐成分，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
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登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最新上市公司資料」頁內，自登載日期起計至少保留七天。本公告亦
將登載於本公司網站www.zhengliholdings.hk。


